

区卫生健康委关于转发《天津市健康科普
行为指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有关开发区、泰达街卫生健康管理部门，委属医疗卫生机构：
[bookmark: _GoBack]现将《天津市健康科普行为指引（试行）》转发给你们，各单位要充分发挥医疗卫生机构健康科普专业优势，持续加大健康科普知识供给力度，支持鼓励医务人员开发、制作科学权威、通俗易懂、形式多样、生动形象的优质健康科普作品，向公众提供科学、权威、及时、有效的健康科普内容；要为健康科普作品的制作提供便利条件，组织热心健康科普的医务人员结合临床实践录制健康科普知识，调动医务人员在健康科普中的主动性；按照《天津市健康科普行为指引（试行）》加强相关医务人员教育管理，使参与其中的医务人员认识到健康科普的重要作用，恪守医务人员职业道德准则，维护行业形象与公信力，杜绝违规违纪行为发生。

附件：天津市健康科普行为指引（试行）


区卫生健康委
2025年8月28日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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